
关于签署中国人寿金融中心办公室租赁 

合同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

 

根据《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暂行办法》《关于进一步

加强保险公司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要求，

现将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我公司）有关资

产类关联交易的具体情况披露如下：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

我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4 日与上海瑞崇投资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上海瑞崇”）签署了《中国人寿金融中心办公室租

赁合同》，租赁中国人寿金融中心 36 层 03 单元部分区域并

向其支付租金，合同期内租赁及装修费总价为 7,744,082.76

元。  

二、交易对手情况 

本次交易对手上海瑞崇投资有限公司（统一社会信用代

码：91310115342340849K，有限责任公司）是中国人寿保险

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项目公司，由其 100%控股。该公司注册

资本为 680000 万元人民币，经营范围包括实业投资，投资

管理，投资咨询，房地产信息咨询，会展服务，物业管理。

上海瑞崇属于我公司股东

а



平的基础上，按照一般商业条款公平协商确定各项商业要素：

租赁面积为 378.98 平方米，租赁期限为 37.5 个月（含装修

期 1.5 个月，装修期内无需支付租金），租赁价格为每天每

平方米 18.6612 元（含增值税），因此合同期内租赁费预计

为 7,744,082.76 元（该租金已参照人民币 2,855,149.85 元

的标准摊入装修预算）。根据相关规定，前述交易构成我公

司需予披露的资产类关联交易。本次关联交易对我公司本期

和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无负面影响。 

四、本年度与该关联方已发生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 

截至 2018 年 6 月末，我公司与上海瑞崇已发生的关联

交易年度累计金额为 0 元（实际支付口径）。 

特此公告 

 

 

 

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

2018 年 7 月 6 日 


